
附件3:

永州市就业见习基地三年招收见习人员情况表

（   年  月  日-  年  月  日）
见习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

	年  度
	见习人数
	留用人数
	留岗比例
	留用后再离开的人数
	占留岗人数的比例
	申报补贴

人 数
	申报补贴

金 额
	备注

	   年-   年
	
	
	
	
	
	
	
	

	   年-   年
	
	
	
	
	
	
	
	

	  年-   年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例如：2021年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，2024年再次申请认定为就业见习基地，需填写提交此表和参加见习留用人员的劳动合同。



